
北京高院：3 年审结 41 件洗钱罪案，超半数涉国企、公司高管 

 

12 月 20日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 2021 年以来洗钱

罪案件审判情况：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，北京法院共审结一二审洗钱罪案件

41件，半数以上洗钱行为人系国企、公司高管或员工，案件的上游犯罪以贪污

贿赂、金融犯罪为主。 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孙玲玲在会上介绍，洗钱罪案件多

发于为亲友洗钱，大多数系上游犯罪本犯关系密切的人甚至直系亲属，如多起

洗钱罪的行为人与上游犯罪的本犯系亲子、兄妹/弟、姻亲等。基于亲子、兄弟

姐妹、夫妻、朋友等身份，法律意识淡薄，明知上游行为人正在犯罪或已被立

案侦查，行为人仍不惜冒险实施洗钱犯罪。 

孙玲玲表示，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，犯罪分

子洗钱手段越来越多样化、智能化，衍生出诸如专业网络“跑分”支付平台、

证券交易、互联网交易等新型洗钱方式。犯罪分子通过给予小额利益等方式诱

使他人帮助完成洗钱过程，如通过直播打赏、刷单及租借、租售银行账户、低

价出售赃物等形式诱骗普通民众参与洗钱犯罪活动。部分被告人为获得高额手

续费、“好处费”等不正当利益帮助他人从事洗钱活动，往往从“洗白”的资

产中抽成。 

下一步，孙玲玲表示，法院将严惩洗钱犯罪，持续加大惩治力度，改变

“重上游犯罪，轻洗钱犯罪”的传统习惯，认真审查犯罪所得的来源、性质、

转移等证据，对通过投资、提供资金账户、协助转账等方式协助上游犯罪掩

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来源、性质的行为，同时符合洗钱罪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

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要件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 

同时，落实“一案双查”工作机制，同步审查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及

收益的去向和转移过程，履行打击洗钱犯罪主体责任；加强反洗钱协查和线索

移送，凝聚打击洗钱犯罪工作合力。此外，加强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运用大

数据等技术逐步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；推动建立涉洗钱犯罪案件银行账

户交易、第三方支付、数字人民币交易快速查询通道，服务支撑基层执法办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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